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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条线管理制度 

（三集企[2017]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保证三胞集团体系工作统筹一致，实现高效协同，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三胞集团、产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各级组织

应参照本制度拟定与本公司实际情况相符的实施细则或制度报集团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一、条线：集团、产业集团、下属企业履行同一或相似职能的部门及岗位的

统称。 

二、条线管理：根据矩阵化管理的要求及集团定位，集团相关中心（部门）

对产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对应中心（部门、岗位）采取的管理方式。 

三、双汇报管理：由某一中心（部门）的条线对应职能的上级组织分管领导

岗和条线部门所在组织的最高行政领导岗对该中心（部门）负责人岗共同进行管

理的方式。 

四、监督管理部门：集团对产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

如财务、资金、预算、审计、法务等部门。 

第二章 条线管理内容 

第四条 条线对应关系 

三胞集团现有财务、资金、预算、审计、基金、人力资源、学院、行政、信

息、企管、投资、法务、文化品牌等职能或业务条线，其中： 

一、垂直条线：大财务（财务、国财、资金、预算、法务、审计、基金、

投并资金）、大人力（人力、学院）。 

二、非垂直条线：行政、信息、企管、投资、议标、文化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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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产业集团条线部门、岗位具体对应关系见附件一。集团企业管理中心

将根据集团和产业集团组织及部门职责的调整，对条线匹配表进行修订并在内网

中发布。 

产业集团与下属企业的条线部门对应关系由各产业集团制订并更新。 

第五条 条线管理 

三胞集团对条线的管理分为两种类型：垂直条线管理和非垂直条线管理。 

一、垂直条线管理： 

存在监督管理职能的条线的部门对下属企业的对应部门/岗位实行垂直条线

管理，垂直条线管理采取双汇报的管理方式。双汇报即： 

1、产业集团的某一垂直条线管理部门/岗位，第一汇报人是三胞集团对应条

线职能的分管领导岗，对条线的部门人事、业务事项具有主要审定权；第二汇报

人是产业集团经营授权第一责任人，对条线事项只具有审核建议权及部分审定权。 

2、产业集团下属企业的某一垂直条线管理部门/岗位，第一汇报人是产业集

团对应职能条线的分管领导岗，对条线的部门人事、业务事项具有主要审定权；

第二汇报人是产业集团及下属企业的经营授权第一责任人，对条线事项只具有审

核建议权及部分审定权。 

（权限详见集团及各下属企业财务审批权限实施细则） 

条线岗位 第一汇报岗 第二汇报岗 

产业集团 三胞集团总裁室分管领导 产业集团董事长 

产业集团下属企业 产业集团条线部门负责人 产业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 

垂直条线上级管理部门对条线工作既有管理职责，又有指导与协同职责。 

二、非垂直条线管理： 

无监督管理职能的条线部门实行非垂直条线管理，产业集团/下属企业的某

一部门/岗位实行单汇报，只向产业集团/下属企业的主管领导汇报。 

非垂直条线上级部门对条线工作有指导与协同职责，但无管理职责。 

第六条 条线部门的责权 

垂直条线部门和非垂直条线指导部门的权限，按照董事长审批权限、部门职

责及相关制度流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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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垂直条线管理职责 

垂直条线管理部门对条线工作负有管理职责，涉及垂直条线的人事任命、重

点工作审批必须由第一汇报人和第二汇报人双签，双签存在分歧的上报至上一级

组织人力部门仲裁，涉及垂直条线的绩效考核，第一汇报人对下属占有 70%的考

核权，第二汇报人占有 30%的考核权，三胞集团对产业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垂直管

理的部门具体职责是： 

1、对体系内条线工作计划及预算的管理； 

2、对条线重点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3、按照授权规定，对条线相关人事任命的管理； 

4、需董事长审定的下属企业事项，提供参谋建议； 

5、体系内条线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 

6、对董事长思想、要求的学习与传达； 

7、对下级条线部门具有考核权。 

二、非垂直条线指导职责 

非垂直条线部门对条线工作负有指导与协同职责，并参与对条线下级部门的

年度绩效考核，其中非垂直条线对条线工作占有 30%的考核权，条线具体所在经

营主体负责人对条线具有 70%的考核权，具体职责是： 

1、对条线重点工作的业务指导； 

2、对董事长指定的下属企业事项，提供参谋建议； 

3、体系内条线部门之间的工作协同； 

4、对董事长思想、要求的学习与传达。 

为了履行条线管理和指导职责，提高条线管理效率，条线各部门/岗位间应

保持通畅的日常沟通，并建立工作协同、指导机制。 

第七条 条线沟通原则 

一、条线沟通原则上应首先由集团垂直条线部门总经理，与产业集团条线部

门负责人之间沟通； 

二、部门负责人之间沟通不能达成一致的，可再与产业集团分管条线的总裁

室领导沟通； 

三、沟通还不能达成一致的，可继续由集团分管条线的集总室领导与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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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分管条线的总裁室领导沟通； 

四、集团、产业集团负责人或分管领导沟通达成一致的，产业集团需及时将

沟通结果向产业集团董事长/CEO 汇报； 

五、重大问题或沟通后最终无法达成一致的，报集团总裁或董事长仲裁。 

六、其他正式沟通，参见《三胞集团与下属企业正式沟通管理办法》。 

第八条 条线上报、下发文件原则 

一、产业集团垂直条线文件上报集团审批的规则 

1、产业集团垂直条线文件，在经营授权范围内的，需经机要条线上报，经

产业集团董事确认后，由产业集团机要岗在 OA 上报至董办机要岗，经集团审批

后，由董办机要岗将文件/审定意见下发； 

2、产业集团非垂直条线文件，在经营授权范围内的，需经机要条线上报，

经产业集团董事确认后，由产业集团机要岗在 OA 上报至董办机要岗，经集团审

批后，由董办机要岗将文件/审定意见下发； 

3、特别紧急的文件，由产业集团董事长与集团分管助理室的集总室确认后，

直接报集团董事长审批。 

二、集团向下属企业下发条线通知的规则 

1、垂直条线垂直管理类通知，由集团条线部门先征求产业集团条线分管领

导意见，并呈报分管助理室的集总室领导审批，审批同意后下发。如产业集团董

事长/CEO/产业集团条线分管领导对下达的通知有不同意见，可与集团分管条线

的集总室领导沟通，协调不了的报集团董事长仲裁； 

2、非垂直条线会议类通知、上报/报备材料类通知（法定）、董事长指定办

理事项类通知等，由集团条线部门或联系该企业的董事长助理先征求下属企业条

线分管领导意见，并呈报分管助理室的集总室领导审批，审批同意后下发。 

第九条 条线例会 

一、垂直条线例会 

1、垂直条线工作例会由集团总裁室分管领导召集； 

2、参加人员为体系内垂直条线各部门负责人/岗位，会议每月召开，具体时

间由召集人通知； 

3、垂直条线例会主要议题和要求，参见《三胞集团会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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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垂直条线例会 

1、非垂直条线工作例会由集团总裁室分管领导召集； 

2、参加人员应包含体系内本条线各部门负责人/岗位，会议每季度召开，具

体时间由召集人通知； 

3、非垂直条线例会主要议题和要求，参见《三胞集团会议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需要，部分条线工作例会可以联合召开。 

第三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1、执行责任岗：集团及下属企业各部门全体人员； 

2、培训责任岗：集团及下属企业部门负责人； 

3、检查责任岗：集团各部门负责人。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签发之日起执行，以下制度废止： 

一、《三胞集团条线管理制度》三集信企【2015】 第二版。 

第十二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集团企业管理中心。 

第四章 附件 

附件一：集团、产业集团条线匹配表 

 


条线匹配表

		集团、产业集团    条线匹配表

		条线名称				垂直条线																非垂直条线

						人力		财务		资金		投并资金		预算		基金		法务		审计		行政		企管		信息		投资		机要		文化品牌

		序号		条线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三胞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中心
国际财务管理中心		资金管理中心		投并资金管理中心		预算管理中心		基金管理中心		法律事务管理中心		审计管理中心		公共事务与行政管理中心		企业管理中心		信息管理中心		投资管理总部		董事长办公室		文化品牌管理中心

		1		天下金服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2		新消费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全渠道与信息管理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3		新零售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4		生物医疗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5		健康养老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6		文化娱乐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7		信息工业产业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8		新产业城市运营集团		人力企管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		/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人力企管中心		战略品牌运营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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